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5號

聲  請  人  AV000-A111453A  

代  理  人  張桐嘉律師

            田杰弘律師

被      告  康文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1453A(下稱聲請人)以

被告甲○○涉犯誣告罪嫌，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

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

罪嫌不足，而於民國113年9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

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高雄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

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

經聲請人於113年12月30日收受前開處分書後，於114年1月8

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不起

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見橋頭地檢署113

年度偵字第7251號卷附彌封袋內)、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狀等在卷可稽，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本件聲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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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提起自訴之程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

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此制度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

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

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

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

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

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

予以審究。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

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

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

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

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

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如依偵查所

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

度可能，始足當之。

三、又基於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

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

採取相類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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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

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

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為限，不宜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應蒐集

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

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

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

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之原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

分別略以：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5月間，經由網路認識證人代

號AV000-A111453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

雙方並成立包養關係，嗣經聲請人發現雙方之關係，便告知

被告之妻王秀珠，被告知悉之後，明知聲請人未於證人A女

位於嘉義租屋處（詳卷內）架設錄音錄影設備竊錄被告與證

人A女之性交影片，竟意圖使聲請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

之犯意，於111年9月14日，以書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下稱高雄地檢署）申告，誣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晚間

某時許，無故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之事，因認被

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觀之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

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

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

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

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參以證人即A

女於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

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

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

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另觀之被告與聲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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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

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則聲請人坦

認有錄音檔，是被告對於聲請人有竊錄之犯行，既有合理懷

疑而非全然出於憑空捏造，告訴內容亦有所本，核與誣告罪

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三)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1.被告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堅詞否認有何犯行，經核證

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

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

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

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

語。再參以證人A女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具結後證

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

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

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

監視器之舉。據此可見當初A女並無告知聲請人有關A女與被

告為性行為之事，然聲請人何來得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交之

細節乙情，非無可疑之處。再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

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

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聲請人已坦認有錄音

檔，則被告認為聲請人有竊錄之行為，當足認屬合理懷疑，

難謂被告出於憑空捏造，是被告提告非無所本，核與誣告罪

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得以該罪責相繩。　

　2.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核無違誤，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

節，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或

臆測之詞，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

告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

所執再議理由，核無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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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

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

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

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

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

　1.由被告於111年10月3日之警詢筆錄可見，被告應已知悉其遭

偷拍之影像或照片實際上並不存在，且聲請人雖曾向被告表

明聲請人持有被告之錄音檔，惟亦已明確向被告陳稱該檔案

實係由A女所錄，且經被告追問後，聲請人亦已具體表明實

際上並無上開錄音檔存在，顯見被告於申告時，應已透過查

證程序向聲請人查知上情，而知悉實際上並無任何竊錄之照

片或影片，猶虛捏聲請人竊錄被告與A女性交過程之事實而

向公務員提出告訴，顯見被告確有誣告故意。

　2.另A女雖曾向聲請人詢問有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惟聲請人已

向A女明確表明其並未裝設，而A女嗣後並將其與聲請人間之

對話紀錄轉傳予被告，並明確告知被告聲請人並無裝設監視

器之事，是被告於提告時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竊錄之行為甚

明。　

　3.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僅以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即

認被告有合理懷疑聲請人有竊錄之事實，然被告於提出告訴

前，既已向聲請人查證上情，當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錄音、

錄影之行為，原處分混淆不同時點之事證，其推論應已違反

經驗、論理法則。

　4.又原處分之承辦檢察官於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既已明白認

定本件係A女臨時起意而錄音，而非受聲請人指示等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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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徵聲請人確無被告所申告之犯行，益徵被告確有誣告罪嫌

甚明。

　5.本案被告提告之經緯，係因被告擔心其與A女外遇之事遭掌

握證據，方自行想像其遭聲請人偷拍，由被告與聲請人之簡

訊，亦可見聲請人於簡訊中已多次向被告表明其並無任何影

像，而被告雖執上開影像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告訴，並

主張其配偶確有看見上開影像之擷圖，惟於111年10月3日警

詢筆錄中，又改稱其並未看過該影像，且其配偶並未看清影

像擷圖內容，顯見被告所述情節前後矛盾，僅憑自身臆測而

虛構事實對告訴人提告，當已涉犯誣告罪甚明。

　6.綜上，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已達起訴之合理門檻，爰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法上之誣告罪，所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向該

管公務員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

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

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

法，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

之，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

無因，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

分，致被告者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

擬。亦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

決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如非閑熟法律之人，出於誤認

或懷疑，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提出申告，訴請追究

刑責，既非故意虛捏事情，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

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自應認其缺乏誣告之主觀犯

意，不能逕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54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1.被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前，均分別透過網路與A女相

識，而先後與A女發展為包養關係，被告前於112年2月10日

間，遭A女以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在A女位於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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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市之住處內，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為由，而經聲請人陪同

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提起妨害性自主之告訴

(下稱前案)，此有A女與聲請人之調查筆錄、被告與聲請人

之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

封卷第29-35、45-48、73-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另

由A女於前案中對被告提告時，即已向警方提出其與被告之

錄音檔案為其佐證，此有上開檔案譯文在卷可參(見高雄地

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19-21頁)，被告於111年

9月7日22時30分許，確有在A女住處內遭他人攝錄其與A女之

性行為語音之情，首堪認定。

　2.而由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所附聲請人與被

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9日不詳時分

向聲請人稱「那影片可以還我嗎」等語，聲請人則回應「只

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

招了」，被告則稱「少呼攏我，我老婆確實有看到你給他看

的影片結圖，印成A4紙張大小，還說沒偷拍，那你如何知道

無套、親嘴」；被告另於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你去找我

老婆給他看一切資料？包括你偷拍的影片結圖。弄得已經要

鬧離婚了，還要怎樣？」、「那你偷拍的影片如何還我？」

等語，聲請人則回稱「你欺騙她跟我，是你咎由自取，這個

是對我的精神補償」、「你可以不接受，我等你老婆打電話

給我」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7646號彌封卷第9-

15頁)。另由被告與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見被告

於111年9月10日7時25分傳送數張照片予聲請人，並向其稱

「你沒偷拍？不可能吧！我老婆就是看到截圖，整個人崩潰

的」，聲請人則回以「不要迴避，我給你機會了！馬上傳你

跟她(A女)從週三到週五的完整對話紀錄給我」、「我把床

單給你老婆當中秋節禮物」等語(見彌封卷內高雄市政府警

察大隊案卷【無卷封，封面為聲請人之全國刑案查註記錄

表】第327-329頁)，由上開對話紀錄觀之，可見聲請人於11

1年9月7日至9月9日間，確曾有向被告之配偶提出被告與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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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性行為過程之錄音或影像截圖之事，且上情應為被告所知

悉，且由對話紀錄可見，於被告向聲請人質問其是否確有竊

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之時，聲請人非但未明確予以否認之回

應，反而順應被告之質疑，而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與A女之相

關對話，是由上開情狀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起

告訴前，其主觀上應已懷疑其與A女之性行為遭他人竊錄之

事，亦已懷疑聲請人持有上開竊錄所得之影音，衡酌被告與

聲請人於案發當時均與A女為包養關係，且由卷附被告與聲

請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時，彼此間於情

感上係處於高度對立、衝突之關係，聲請人於被告向其出言

質疑時，亦未明確予以否定之回應，反向被告聲稱其欲向被

告配偶公布被告與A女間不當交往關係而要脅被告，則被告

主觀上懷疑聲請人為蒐集其與A女之不當交往關係而竊錄其

與A女間之性行為影音，當具有相當之合理憑據，是被告本

於上開憑據，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之告訴，自難認被告

主觀上確有刻意誣指聲請人入罪之意，而難以誣告罪嫌相

繩。

　3.A女、聲請人於前案之警詢陳述中，雖均陳稱本案係A女於11

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自行以手機側錄其與被告之性行為

語音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32-3

3、38頁)，而由聲請人與A女之對話紀錄，亦可見本案性行

為過程之語音係由A女傳送予聲請人(見彌封袋內「嫌疑人楊

○○(聲請人姓名)偵查、搜索卷宗」第23頁)，且原檢察官

於偵查後，固亦依卷內事證而認定本案實際側錄被告與A女

性行為語音之人係為A女而非聲請人(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17126號卷第54頁)，然誣告犯意之存否，並不以行為

人指訴之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為要件，而應以行為人向

偵查機關提告時，是否已有足使其產生合理懷疑其所申告之

事實存在之事證以資論斷，是縱使被告提告之「聲請人竊錄

其與A女間之性影音」之事實與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所認定之

事實不同，然由卷附事證既可見被告已有相當事證而合理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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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本案竊錄性影音之人係為聲請人，且其於提出告訴前，亦

曾已向聲請人具體求證上情，而聲請人亦未為明確之否定回

應，顯見被告於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時，確已本於主觀上

對聲請人涉及上開罪嫌之合理懷疑所為，亦有盡相當之查證

義務，縱令其申告之事實未必與客觀事實相符，仍難逕認被

告確有誣指聲請人犯罪之主觀犯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自難

以誣告罪嫌論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被

告有何誣指聲請人涉有犯罪之舉，聲請人指訴被告誣告罪

嫌，難認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

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

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屬妥適，聲請人猶執前詞，逕

認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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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5號
聲  請  人  AV000-A111453A  
代  理  人  張桐嘉律師
            田杰弘律師
被      告  康文浩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1453A(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誣告罪嫌，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罪嫌不足，而於民國113年9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經聲請人於113年12月30日收受前開處分書後，於114年1月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卷附彌封袋內)、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在卷可稽，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此制度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如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三、又基於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類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宜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應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之原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別略以：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5月間，經由網路認識證人代號AV000-A111453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雙方並成立包養關係，嗣經聲請人發現雙方之關係，便告知被告之妻王秀珠，被告知悉之後，明知聲請人未於證人A女位於嘉義租屋處（詳卷內）架設錄音錄影設備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竟意圖使聲請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14日，以書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申告，誣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晚間某時許，無故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之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觀之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參以證人即A女於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另觀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則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是被告對於聲請人有竊錄之犯行，既有合理懷疑而非全然出於憑空捏造，告訴內容亦有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三)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1.被告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堅詞否認有何犯行，經核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再參以證人A女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據此可見當初A女並無告知聲請人有關A女與被告為性行為之事，然聲請人何來得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交之細節乙情，非無可疑之處。再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聲請人已坦認有錄音檔，則被告認為聲請人有竊錄之行為，當足認屬合理懷疑，難謂被告出於憑空捏造，是被告提告非無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得以該罪責相繩。　
　2.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核無違誤，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或臆測之詞，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所執再議理由，核無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
　1.由被告於111年10月3日之警詢筆錄可見，被告應已知悉其遭偷拍之影像或照片實際上並不存在，且聲請人雖曾向被告表明聲請人持有被告之錄音檔，惟亦已明確向被告陳稱該檔案實係由A女所錄，且經被告追問後，聲請人亦已具體表明實際上並無上開錄音檔存在，顯見被告於申告時，應已透過查證程序向聲請人查知上情，而知悉實際上並無任何竊錄之照片或影片，猶虛捏聲請人竊錄被告與A女性交過程之事實而向公務員提出告訴，顯見被告確有誣告故意。
　2.另A女雖曾向聲請人詢問有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惟聲請人已向A女明確表明其並未裝設，而A女嗣後並將其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轉傳予被告，並明確告知被告聲請人並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是被告於提告時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竊錄之行為甚明。　
　3.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僅以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即認被告有合理懷疑聲請人有竊錄之事實，然被告於提出告訴前，既已向聲請人查證上情，當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錄音、錄影之行為，原處分混淆不同時點之事證，其推論應已違反經驗、論理法則。
　4.又原處分之承辦檢察官於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既已明白認定本件係A女臨時起意而錄音，而非受聲請人指示等語，更足徵聲請人確無被告所申告之犯行，益徵被告確有誣告罪嫌甚明。
　5.本案被告提告之經緯，係因被告擔心其與A女外遇之事遭掌握證據，方自行想像其遭聲請人偷拍，由被告與聲請人之簡訊，亦可見聲請人於簡訊中已多次向被告表明其並無任何影像，而被告雖執上開影像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告訴，並主張其配偶確有看見上開影像之擷圖，惟於111年10月3日警詢筆錄中，又改稱其並未看過該影像，且其配偶並未看清影像擷圖內容，顯見被告所述情節前後矛盾，僅憑自身臆測而虛構事實對告訴人提告，當已涉犯誣告罪甚明。
　6.綜上，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已達起訴之合理門檻，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法上之誣告罪，所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法，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之，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告者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擬。亦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決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如非閑熟法律之人，出於誤認或懷疑，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提出申告，訴請追究刑責，既非故意虛捏事情，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自應認其缺乏誣告之主觀犯意，不能逕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1.被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前，均分別透過網路與A女相識，而先後與A女發展為包養關係，被告前於112年2月10日間，遭A女以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在A女位於嘉義市之住處內，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為由，而經聲請人陪同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提起妨害性自主之告訴(下稱前案)，此有A女與聲請人之調查筆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29-35、45-48、73-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另由A女於前案中對被告提告時，即已向警方提出其與被告之錄音檔案為其佐證，此有上開檔案譯文在卷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19-21頁)，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確有在A女住處內遭他人攝錄其與A女之性行為語音之情，首堪認定。
　2.而由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所附聲請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9日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那影片可以還我嗎」等語，聲請人則回應「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被告則稱「少呼攏我，我老婆確實有看到你給他看的影片結圖，印成A4紙張大小，還說沒偷拍，那你如何知道無套、親嘴」；被告另於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你去找我老婆給他看一切資料？包括你偷拍的影片結圖。弄得已經要鬧離婚了，還要怎樣？」、「那你偷拍的影片如何還我？」等語，聲請人則回稱「你欺騙她跟我，是你咎由自取，這個是對我的精神補償」、「你可以不接受，我等你老婆打電話給我」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7646號彌封卷第9-15頁)。另由被告與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0日7時25分傳送數張照片予聲請人，並向其稱「你沒偷拍？不可能吧！我老婆就是看到截圖，整個人崩潰的」，聲請人則回以「不要迴避，我給你機會了！馬上傳你跟她(A女)從週三到週五的完整對話紀錄給我」、「我把床單給你老婆當中秋節禮物」等語(見彌封卷內高雄市政府警察大隊案卷【無卷封，封面為聲請人之全國刑案查註記錄表】第327-329頁)，由上開對話紀錄觀之，可見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至9月9日間，確曾有向被告之配偶提出被告與A女間性行為過程之錄音或影像截圖之事，且上情應為被告所知悉，且由對話紀錄可見，於被告向聲請人質問其是否確有竊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之時，聲請人非但未明確予以否認之回應，反而順應被告之質疑，而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與A女之相關對話，是由上開情狀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起告訴前，其主觀上應已懷疑其與A女之性行為遭他人竊錄之事，亦已懷疑聲請人持有上開竊錄所得之影音，衡酌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當時均與A女為包養關係，且由卷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時，彼此間於情感上係處於高度對立、衝突之關係，聲請人於被告向其出言質疑時，亦未明確予以否定之回應，反向被告聲稱其欲向被告配偶公布被告與A女間不當交往關係而要脅被告，則被告主觀上懷疑聲請人為蒐集其與A女之不當交往關係而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行為影音，當具有相當之合理憑據，是被告本於上開憑據，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之告訴，自難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刻意誣指聲請人入罪之意，而難以誣告罪嫌相繩。
　3.A女、聲請人於前案之警詢陳述中，雖均陳稱本案係A女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自行以手機側錄其與被告之性行為語音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32-33、38頁)，而由聲請人與A女之對話紀錄，亦可見本案性行為過程之語音係由A女傳送予聲請人(見彌封袋內「嫌疑人楊○○(聲請人姓名)偵查、搜索卷宗」第23頁)，且原檢察官於偵查後，固亦依卷內事證而認定本案實際側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語音之人係為A女而非聲請人(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126號卷第54頁)，然誣告犯意之存否，並不以行為人指訴之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為要件，而應以行為人向偵查機關提告時，是否已有足使其產生合理懷疑其所申告之事實存在之事證以資論斷，是縱使被告提告之「聲請人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影音」之事實與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所認定之事實不同，然由卷附事證既可見被告已有相當事證而合理懷疑本案竊錄性影音之人係為聲請人，且其於提出告訴前，亦曾已向聲請人具體求證上情，而聲請人亦未為明確之否定回應，顯見被告於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時，確已本於主觀上對聲請人涉及上開罪嫌之合理懷疑所為，亦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縱令其申告之事實未必與客觀事實相符，仍難逕認被告確有誣指聲請人犯罪之主觀犯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自難以誣告罪嫌論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被告有何誣指聲請人涉有犯罪之舉，聲請人指訴被告誣告罪嫌，難認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屬妥適，聲請人猶執前詞，逕認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5號
聲  請  人  AV000-A111453A  
代  理  人  張桐嘉律師
            田杰弘律師
被      告  康文浩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
    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1453A(下稱聲請人)以被
    告甲○○涉犯誣告罪嫌，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
    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罪嫌
    不足，而於民國113年9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為不
    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
    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1
    2月25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經聲
    請人於113年12月30日收受前開處分書後，於114年1月8日委
    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
    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7251號卷附彌封袋內)、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
    在卷可稽，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本件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之程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
    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此制度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
    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
    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
    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
    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
    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
    予以審究。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
    、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
    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
    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
    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
    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
    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
    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
    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如依偵查所得事證
    ，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
    ，始足當之。
三、又基於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
    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
    採取相類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
    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
    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為限，不宜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應蒐集
    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
    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
    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
    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之原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
    分別略以：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5月間，經由網路認識證人代
    號AV000-A111453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
    雙方並成立包養關係，嗣經聲請人發現雙方之關係，便告知
    被告之妻王秀珠，被告知悉之後，明知聲請人未於證人A女
    位於嘉義租屋處（詳卷內）架設錄音錄影設備竊錄被告與證
    人A女之性交影片，竟意圖使聲請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
    之犯意，於111年9月14日，以書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下稱高雄地檢署）申告，誣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晚間某
    時許，無故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之事，因認被告
    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觀之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
    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
    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
    ，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
    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參以證人即A女於偵查中
    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
    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
    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
    有裝設監視器之舉；另觀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
    ，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
    ，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則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是
    被告對於聲請人有竊錄之犯行，既有合理懷疑而非全然出於
    憑空捏造，告訴內容亦有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
    有間，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三)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1.被告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堅詞否認有何犯行，經核證
    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
    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
    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
    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
    。再參以證人A女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具結後證述：
    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
    ，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
    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
    之舉。據此可見當初A女並無告知聲請人有關A女與被告為性
    行為之事，然聲請人何來得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交之細節乙
    情，非無可疑之處。再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
    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
    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聲請人已坦認有錄音檔，則被
    告認為聲請人有竊錄之行為，當足認屬合理懷疑，難謂被告
    出於憑空捏造，是被告提告非無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
    件有間，無得以該罪責相繩。　
　2.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核無違誤，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
    ，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或臆
    測之詞，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
    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所
    執再議理由，核無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
    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
    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
    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
    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刑事訴訟上證明
    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
    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
　1.由被告於111年10月3日之警詢筆錄可見，被告應已知悉其遭
    偷拍之影像或照片實際上並不存在，且聲請人雖曾向被告表
    明聲請人持有被告之錄音檔，惟亦已明確向被告陳稱該檔案
    實係由A女所錄，且經被告追問後，聲請人亦已具體表明實
    際上並無上開錄音檔存在，顯見被告於申告時，應已透過查
    證程序向聲請人查知上情，而知悉實際上並無任何竊錄之照
    片或影片，猶虛捏聲請人竊錄被告與A女性交過程之事實而
    向公務員提出告訴，顯見被告確有誣告故意。
　2.另A女雖曾向聲請人詢問有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惟聲請人已
    向A女明確表明其並未裝設，而A女嗣後並將其與聲請人間之
    對話紀錄轉傳予被告，並明確告知被告聲請人並無裝設監視
    器之事，是被告於提告時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竊錄之行為甚
    明。　
　3.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僅以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即
    認被告有合理懷疑聲請人有竊錄之事實，然被告於提出告訴
    前，既已向聲請人查證上情，當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錄音、
    錄影之行為，原處分混淆不同時點之事證，其推論應已違反
    經驗、論理法則。
　4.又原處分之承辦檢察官於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既已明白認
    定本件係A女臨時起意而錄音，而非受聲請人指示等語，更
    足徵聲請人確無被告所申告之犯行，益徵被告確有誣告罪嫌
    甚明。
　5.本案被告提告之經緯，係因被告擔心其與A女外遇之事遭掌
    握證據，方自行想像其遭聲請人偷拍，由被告與聲請人之簡
    訊，亦可見聲請人於簡訊中已多次向被告表明其並無任何影
    像，而被告雖執上開影像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告訴，並
    主張其配偶確有看見上開影像之擷圖，惟於111年10月3日警
    詢筆錄中，又改稱其並未看過該影像，且其配偶並未看清影
    像擷圖內容，顯見被告所述情節前後矛盾，僅憑自身臆測而
    虛構事實對告訴人提告，當已涉犯誣告罪甚明。
　6.綜上，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已達起訴之合理門檻，爰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法上之誣告罪，所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向該
    管公務員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
    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
    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法
    ，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之，
    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
    ，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
    致被告者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擬。亦
    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決無罪
    ，即當然成立誣告罪。如非閑熟法律之人，出於誤認或懷疑
    ，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提出申告，訴請追究刑責，
    既非故意虛捏事情，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
    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自應認其缺乏誣告之主觀犯意，不能
    逕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109年
    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1.被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前，均分別透過網路與A女相識
    ，而先後與A女發展為包養關係，被告前於112年2月10日間
    ，遭A女以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在A女位於嘉義
    市之住處內，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為由，而經聲請人陪同前
    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提起妨害性自主之告訴(下
    稱前案)，此有A女與聲請人之調查筆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
    話紀錄截圖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
    第29-35、45-48、73-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另由A
    女於前案中對被告提告時，即已向警方提出其與被告之錄音
    檔案為其佐證，此有上開檔案譯文在卷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
    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19-21頁)，被告於111年9月7
    日22時30分許，確有在A女住處內遭他人攝錄其與A女之性行
    為語音之情，首堪認定。
　2.而由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所附聲請人與被
    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9日不詳時分
    向聲請人稱「那影片可以還我嗎」等語，聲請人則回應「只
    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
    招了」，被告則稱「少呼攏我，我老婆確實有看到你給他看
    的影片結圖，印成A4紙張大小，還說沒偷拍，那你如何知道
    無套、親嘴」；被告另於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你去找我
    老婆給他看一切資料？包括你偷拍的影片結圖。弄得已經要
    鬧離婚了，還要怎樣？」、「那你偷拍的影片如何還我？」
    等語，聲請人則回稱「你欺騙她跟我，是你咎由自取，這個
    是對我的精神補償」、「你可以不接受，我等你老婆打電話
    給我」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7646號彌封卷第9-
    15頁)。另由被告與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見被告
    於111年9月10日7時25分傳送數張照片予聲請人，並向其稱
    「你沒偷拍？不可能吧！我老婆就是看到截圖，整個人崩潰
    的」，聲請人則回以「不要迴避，我給你機會了！馬上傳你
    跟她(A女)從週三到週五的完整對話紀錄給我」、「我把床
    單給你老婆當中秋節禮物」等語(見彌封卷內高雄市政府警
    察大隊案卷【無卷封，封面為聲請人之全國刑案查註記錄表
    】第327-329頁)，由上開對話紀錄觀之，可見聲請人於111
    年9月7日至9月9日間，確曾有向被告之配偶提出被告與A女
    間性行為過程之錄音或影像截圖之事，且上情應為被告所知
    悉，且由對話紀錄可見，於被告向聲請人質問其是否確有竊
    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之時，聲請人非但未明確予以否認之回
    應，反而順應被告之質疑，而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與A女之相
    關對話，是由上開情狀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起
    告訴前，其主觀上應已懷疑其與A女之性行為遭他人竊錄之
    事，亦已懷疑聲請人持有上開竊錄所得之影音，衡酌被告與
    聲請人於案發當時均與A女為包養關係，且由卷附被告與聲
    請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時，彼此間於情
    感上係處於高度對立、衝突之關係，聲請人於被告向其出言
    質疑時，亦未明確予以否定之回應，反向被告聲稱其欲向被
    告配偶公布被告與A女間不當交往關係而要脅被告，則被告
    主觀上懷疑聲請人為蒐集其與A女之不當交往關係而竊錄其
    與A女間之性行為影音，當具有相當之合理憑據，是被告本
    於上開憑據，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之告訴，自難認被告
    主觀上確有刻意誣指聲請人入罪之意，而難以誣告罪嫌相繩
    。
　3.A女、聲請人於前案之警詢陳述中，雖均陳稱本案係A女於11
    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自行以手機側錄其與被告之性行為
    語音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32-3
    3、38頁)，而由聲請人與A女之對話紀錄，亦可見本案性行
    為過程之語音係由A女傳送予聲請人(見彌封袋內「嫌疑人楊
    ○○(聲請人姓名)偵查、搜索卷宗」第23頁)，且原檢察官於
    偵查後，固亦依卷內事證而認定本案實際側錄被告與A女性
    行為語音之人係為A女而非聲請人(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
    字第17126號卷第54頁)，然誣告犯意之存否，並不以行為人
    指訴之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為要件，而應以行為人向偵
    查機關提告時，是否已有足使其產生合理懷疑其所申告之事
    實存在之事證以資論斷，是縱使被告提告之「聲請人竊錄其
    與A女間之性影音」之事實與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所認定之事
    實不同，然由卷附事證既可見被告已有相當事證而合理懷疑
    本案竊錄性影音之人係為聲請人，且其於提出告訴前，亦曾
    已向聲請人具體求證上情，而聲請人亦未為明確之否定回應
    ，顯見被告於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時，確已本於主觀上對
    聲請人涉及上開罪嫌之合理懷疑所為，亦有盡相當之查證義
    務，縱令其申告之事實未必與客觀事實相符，仍難逕認被告
    確有誣指聲請人犯罪之主觀犯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自難以
    誣告罪嫌論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被
    告有何誣指聲請人涉有犯罪之舉，聲請人指訴被告誣告罪嫌
    ，難認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
    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
    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屬妥適，聲請人猶執前詞，逕認
    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5號
聲  請  人  AV000-A111453A  
代  理  人  張桐嘉律師
            田杰弘律師
被      告  康文浩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1453A(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誣告罪嫌，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罪嫌不足，而於民國113年9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經聲請人於113年12月30日收受前開處分書後，於114年1月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卷附彌封袋內)、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在卷可稽，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此制度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如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
三、又基於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類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宜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應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聲請人之原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別略以：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5月間，經由網路認識證人代號AV000-A111453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雙方並成立包養關係，嗣經聲請人發現雙方之關係，便告知被告之妻王秀珠，被告知悉之後，明知聲請人未於證人A女位於嘉義租屋處（詳卷內）架設錄音錄影設備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竟意圖使聲請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14日，以書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申告，誣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晚間某時許，無故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之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觀之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參以證人即A女於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另觀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則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是被告對於聲請人有竊錄之犯行，既有合理懷疑而非全然出於憑空捏造，告訴內容亦有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三)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1.被告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堅詞否認有何犯行，經核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再參以證人A女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據此可見當初A女並無告知聲請人有關A女與被告為性行為之事，然聲請人何來得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交之細節乙情，非無可疑之處。再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聲請人已坦認有錄音檔，則被告認為聲請人有竊錄之行為，當足認屬合理懷疑，難謂被告出於憑空捏造，是被告提告非無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得以該罪責相繩。　
　2.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核無違誤，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或臆測之詞，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所執再議理由，核無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
　1.由被告於111年10月3日之警詢筆錄可見，被告應已知悉其遭偷拍之影像或照片實際上並不存在，且聲請人雖曾向被告表明聲請人持有被告之錄音檔，惟亦已明確向被告陳稱該檔案實係由A女所錄，且經被告追問後，聲請人亦已具體表明實際上並無上開錄音檔存在，顯見被告於申告時，應已透過查證程序向聲請人查知上情，而知悉實際上並無任何竊錄之照片或影片，猶虛捏聲請人竊錄被告與A女性交過程之事實而向公務員提出告訴，顯見被告確有誣告故意。
　2.另A女雖曾向聲請人詢問有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惟聲請人已向A女明確表明其並未裝設，而A女嗣後並將其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轉傳予被告，並明確告知被告聲請人並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是被告於提告時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竊錄之行為甚明。　
　3.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僅以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即認被告有合理懷疑聲請人有竊錄之事實，然被告於提出告訴前，既已向聲請人查證上情，當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錄音、錄影之行為，原處分混淆不同時點之事證，其推論應已違反經驗、論理法則。
　4.又原處分之承辦檢察官於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既已明白認定本件係A女臨時起意而錄音，而非受聲請人指示等語，更足徵聲請人確無被告所申告之犯行，益徵被告確有誣告罪嫌甚明。
　5.本案被告提告之經緯，係因被告擔心其與A女外遇之事遭掌握證據，方自行想像其遭聲請人偷拍，由被告與聲請人之簡訊，亦可見聲請人於簡訊中已多次向被告表明其並無任何影像，而被告雖執上開影像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告訴，並主張其配偶確有看見上開影像之擷圖，惟於111年10月3日警詢筆錄中，又改稱其並未看過該影像，且其配偶並未看清影像擷圖內容，顯見被告所述情節前後矛盾，僅憑自身臆測而虛構事實對告訴人提告，當已涉犯誣告罪甚明。
　6.綜上，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已達起訴之合理門檻，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法上之誣告罪，所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法，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之，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告者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擬。亦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決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如非閑熟法律之人，出於誤認或懷疑，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提出申告，訴請追究刑責，既非故意虛捏事情，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自應認其缺乏誣告之主觀犯意，不能逕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1.被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前，均分別透過網路與A女相識，而先後與A女發展為包養關係，被告前於112年2月10日間，遭A女以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在A女位於嘉義市之住處內，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為由，而經聲請人陪同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提起妨害性自主之告訴(下稱前案)，此有A女與聲請人之調查筆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29-35、45-48、73-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另由A女於前案中對被告提告時，即已向警方提出其與被告之錄音檔案為其佐證，此有上開檔案譯文在卷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19-21頁)，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確有在A女住處內遭他人攝錄其與A女之性行為語音之情，首堪認定。
　2.而由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所附聲請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9日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那影片可以還我嗎」等語，聲請人則回應「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被告則稱「少呼攏我，我老婆確實有看到你給他看的影片結圖，印成A4紙張大小，還說沒偷拍，那你如何知道無套、親嘴」；被告另於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你去找我老婆給他看一切資料？包括你偷拍的影片結圖。弄得已經要鬧離婚了，還要怎樣？」、「那你偷拍的影片如何還我？」等語，聲請人則回稱「你欺騙她跟我，是你咎由自取，這個是對我的精神補償」、「你可以不接受，我等你老婆打電話給我」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7646號彌封卷第9-15頁)。另由被告與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0日7時25分傳送數張照片予聲請人，並向其稱「你沒偷拍？不可能吧！我老婆就是看到截圖，整個人崩潰的」，聲請人則回以「不要迴避，我給你機會了！馬上傳你跟她(A女)從週三到週五的完整對話紀錄給我」、「我把床單給你老婆當中秋節禮物」等語(見彌封卷內高雄市政府警察大隊案卷【無卷封，封面為聲請人之全國刑案查註記錄表】第327-329頁)，由上開對話紀錄觀之，可見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至9月9日間，確曾有向被告之配偶提出被告與A女間性行為過程之錄音或影像截圖之事，且上情應為被告所知悉，且由對話紀錄可見，於被告向聲請人質問其是否確有竊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之時，聲請人非但未明確予以否認之回應，反而順應被告之質疑，而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與A女之相關對話，是由上開情狀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起告訴前，其主觀上應已懷疑其與A女之性行為遭他人竊錄之事，亦已懷疑聲請人持有上開竊錄所得之影音，衡酌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當時均與A女為包養關係，且由卷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時，彼此間於情感上係處於高度對立、衝突之關係，聲請人於被告向其出言質疑時，亦未明確予以否定之回應，反向被告聲稱其欲向被告配偶公布被告與A女間不當交往關係而要脅被告，則被告主觀上懷疑聲請人為蒐集其與A女之不當交往關係而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行為影音，當具有相當之合理憑據，是被告本於上開憑據，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之告訴，自難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刻意誣指聲請人入罪之意，而難以誣告罪嫌相繩。
　3.A女、聲請人於前案之警詢陳述中，雖均陳稱本案係A女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自行以手機側錄其與被告之性行為語音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32-33、38頁)，而由聲請人與A女之對話紀錄，亦可見本案性行為過程之語音係由A女傳送予聲請人(見彌封袋內「嫌疑人楊○○(聲請人姓名)偵查、搜索卷宗」第23頁)，且原檢察官於偵查後，固亦依卷內事證而認定本案實際側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語音之人係為A女而非聲請人(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126號卷第54頁)，然誣告犯意之存否，並不以行為人指訴之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為要件，而應以行為人向偵查機關提告時，是否已有足使其產生合理懷疑其所申告之事實存在之事證以資論斷，是縱使被告提告之「聲請人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影音」之事實與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所認定之事實不同，然由卷附事證既可見被告已有相當事證而合理懷疑本案竊錄性影音之人係為聲請人，且其於提出告訴前，亦曾已向聲請人具體求證上情，而聲請人亦未為明確之否定回應，顯見被告於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時，確已本於主觀上對聲請人涉及上開罪嫌之合理懷疑所為，亦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縱令其申告之事實未必與客觀事實相符，仍難逕認被告確有誣指聲請人犯罪之主觀犯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自難以誣告罪嫌論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被告有何誣指聲請人涉有犯罪之舉，聲請人指訴被告誣告罪嫌，難認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屬妥適，聲請人猶執前詞，逕認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